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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文件

鼓政综〔2021〕19 号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关于
印发“属地管理”事项责任清单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洪山镇政府，区直各办、局（公司），福州软件园、

高新区洪山园：

根据省委编办《关于印发<县乡“属地管理”事项责任清单

指导目录>的通知》（闽委编办〔2020〕207 号）和市委编办《关

于落实“属地管理”事项责任清单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榕委编办

〔2020〕131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理清区街（镇）权责边界，经

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鼓楼区区街（镇）“属地管理”事

项责任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以下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严格依照清单履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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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直有关部门、街（镇）要依照《清单》所列职责分工，

区分主体和配合责任，严格依单履职。区直部门要根据清单逐项

研究制定工作流程图和说明书，细化任务分工，明确运行程序环

节，压实工作责任，抓好《清单》落实。各街（镇）要有效发挥

统筹协调作用，推进“一线处置”工作机制落实，打通服务群众

的“最后一米”。

二、规范动态调整管理

在清单实施过程中，对暂未列入清单，但区直部门或街（镇）

反映在区街（镇）之间存在职责不清的，应及时列入清单；对已

列入清单，但因法律法规规章和机构职能调整等原因发生变化不

宜列入或须调整的，及时调整规范。清单事项需要调整的，由区

直部门或街（镇）向区委编办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区委编办审核后，

提交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决定后公布实施。

三、做好权责清单衔接

要将“属地管理”事项责任清单纳入街（镇）权责清单管理，

及时做好权责清单动态调整，确保“属地管理”事项责任清单与

街镇权责清单的一致性和联动性。

附件：鼓楼区区街（镇）“属地管理”事项责任清单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4 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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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、人大、政协、纪委、组织部
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6日印发


